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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 TECHNOLOGY INVESTMENTS COMPANY LIMITED
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1217）

TAKENAKA INVESTMENT 30%股 權 估 值 之 主 要 假 設
及

建 議 增 加 法 定 股 本

財 務 顧 問

估 值 之 主 要 假 設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佈，有關本公司收購 Takenaka
Investment 30%股權。本公佈旨在載列根據上市規則第 14.62(1)條之披露規定編製估值
時採用之主要假設。

建 議 增 加 法 定 股 本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5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股股份，其中
4,169,675,753股股份為繳足股款或入賬列作繳足股款。為向本公司提供進一步融資靈
活彈性，在適當投資機會湧現時以應付日後資本需求，董事建議藉增設 10,000,000,000
股 每 股 面 值 0.01港 元 之 股 份，將 本 公 司 現 有 法 定 股 本 增 至 150,000,000港 元，分 為
15,000,000,000股股份。

一 般 事 項

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之普通決議案須獲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
別大會」）以舉手投票方式表決批准。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
當中載有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之進一步詳情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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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佈（「該公佈」），有關本公司收購
Takenaka Investment 30%股權。除非文義另有界定，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估 值 之 主 要 假 設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62(1)條之披露規定，編製估值時採用之主要假設載列如下：

－ 鎮江銅箔所經營業務之現時經濟狀況、政府政策及法律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 鎮江銅箔將有能力達至預期經營水平；

－ 銀行貸款利率、匯率及鎮江銅箔現時適用之稅務政策於預測期間不會出現重大變
動；

－ 鎮江銅箔經營其業務之營商狀況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 銅箔將繼續為生產印刷電路板加工過程中的主要零件之一；

－ 可能影響鎮江銅箔業務及業績之因素於預測期間不會出現重大變動；及

－ 不會因不可預見因素及不可抗力事件產生重大逆轉。

建 議 增 加 法 定 股 本

於 本 公 佈 日 期，本 公 司 之 法 定 股 本 為 50,000,000港 元，分 為 5,000,000,000股 股 份，其 中
4,169,675,753股股份為繳足股款或入賬列作繳足股款。為向本公司提供進一步融資靈活
彈性，在適當投資機會湧現時以應付日後資本需求，董事建議藉增設 10,000,000,000股每
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將本公司現有法定股本增至 150,000,000港元，分為 15,000,0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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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事 項

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之普通決議案須獲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以舉手投票方式表決
批准。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之
進一步詳情、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及上市規則項下其他披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向 心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陳昌義先生及黃澤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王慶餘先生（主席）及吳光曙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新先生、臧洪亮先生及李永㞫
先生。


